山西省高等职业院校增设专业申请表

（试行）
学校名称（盖章） ： 
学校主管部门：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所属专业大类及二级类：

修业年限：

申请时间：           

专业负责人：

联系电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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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申请表限用A4纸张打印填报并装订成册。各专业应分别装订成册，上报一式五份，临床医学、公安、司法、教育等国管专业材料另加两份。

2．专业代码应按照教育部公布的《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高专教育指导性专业目录 (试行)》填写。新增目录外专业请填写建议代码，按照《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高专教育指导性专业目录 (试行)》目前的代码序列顺序编制相应的专业代码，并在代码后用本省份简称（如“晋”、“鲁”）标出。

3．所有表格均可另加页。

4．本表内容应真实、准确。

1.增设专业申请表

	专业代码


	
	专业全称
	

	修业年限


	
	所属专业大类及二级类
	

	学校举办高职

教育的年份
	
	现有高职专业（个）
	

	学校招生面向
	
	本校已有的相近高职专业及开设年份
	

	拟首次招生时间

及招生数
	
	五年内计划

发展规模
	

	师范标识
	
	所在院系名称
	

	校专业设置（教学）指导委员会

意见
	（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审批

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

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教育厅

审核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⒉学校基本情况表

	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
	

	邮政编码
	
	校园网址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公办  □民办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独立设置高职院校   □本科办高职   □成人高校   

	在校高职生总数
	
	专业平均年招生规模
	

	现有专业

二级类名称

（如：5101 农业技术类等）
	

	专任教师

总数（人）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教师所占比例
	

	学校简介和

历史沿革

（300字以内）
	


注：专业平均年招生规模=学校年高职招生数÷学校现有高职专业总数
3.申请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应包括申请增设专业的主要理由、专业筹建情况、学校专业发展规划及人才需求预测情况等方面的内容）

                                                    


注：申请目录外专业只填写表10,可不再填写此表。

4.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注：应包括专业具体培养目标；人才培养规格要求和知识、能力、素质结构；修业年限；课程设置及时间分配；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教学进程等内容



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性别
	
	专业技术职务
	
	学历
	

	
	
	出生年月
	
	行政职务
	
	双师素质情况
	

	学历、学位获得时间、毕业学校、专业
	

	主要从事工作与

研究方向
	

	本人近三年的主要工作成就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篇；出版专著（译著等）   部。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  项；其中：国家级  项，省部级  项。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项，省部级项目  项。

	近三年拥有教学科研经费共   万元，年均   万元。

	近三年授课（理论教学）共   学时；指导毕业设计共    人次。

	最具代表性的教学科研项目和成果
	序号
	成果名称
	等级及签发单位、时间
	本人署名位次

	
	1
	
	
	

	
	2
	
	
	

	
	3
	
	
	

	
	4
	
	
	

	最具代表性的社会服务和技术研发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讫时间
	经费
	本人承担工作

	
	1
	
	
	
	
	

	
	2
	
	
	
	
	

	
	3
	
	
	
	
	

	
	4
	
	
	
	
	

	目前承担的主要教学工作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人数
	学时
	课程性质
	授课时间

	
	1
	
	
	
	
	
	

	
	2
	
	
	
	
	
	

	
	3
	
	
	
	
	
	

	
	4
	
	
	
	
	
	

	教学管理部门审核意见
	                                            签章：


注：需填写二至四人，每人一表。

6.教师基本情况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专业技术职务
	毕业学校、专业、学历、学位情况
	双师素质情况
	现从事专业
	拟任课程
	专职

/

兼职

	1
	
	
	
	
	
	
	
	
	

	2
	
	
	
	
	
	
	
	
	

	3
	
	
	
	
	
	
	
	
	

	4
	
	
	
	
	
	
	
	
	

	5
	
	
	
	
	
	
	
	
	

	6
	
	
	
	
	
	
	
	
	

	7
	
	
	
	
	
	
	
	
	

	8
	
	
	
	
	
	
	
	
	

	9
	
	
	
	
	
	
	
	
	

	10
	
	
	
	
	
	
	
	
	


7.主要课程开设情况一览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

总学时
	课程

周学时
	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8.办学条件情况表
	专业名称
	
	开办经费
	

	申报专业副高及以上职称(在岗)人数
	
	其中该专业

专职在岗人数
	
	其中校内

兼职人数
	
	其中校外兼职人数
	

	可用于新专业的

教学图书（万册）
	
	可用于该专业的

教学实验设备

（千元以上）
	（台/件）
	总 价 值

（万元）
	

	序

号
	主要教学设备名称（限20项）
	型    号

规    格
	台(件)
	购 入 时 间

	
	
	
	
	

	
	
	
	
	

	
	
	
	
	

	
	
	
	
	

	
	
	
	
	

	
	
	
	
	

	
	
	
	
	

	
	
	
	
	

	
	
	
	
	

	
	
	
	
	

	
	
	
	
	

	
	
	
	
	

	
	
	
	
	

	
	
	
	
	

	
	
	
	
	

	
	
	
	
	

	
	
	
	
	

	
	
	
	
	

	
	
	
	
	

	
	
	
	
	

	
	
	
	
	


注：若为医学类专业应附医疗仪器设备清单。

9.学校近三年新增专业及本年度拟增设专业情况表
	学校近三年被批准设立的新增专业情况       

	序  号
	专 业 代 码
	专    业    名    称
	设置年度

	1
	     550301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风力发电技术方向）
	2010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学校本年度拟增设专业情况

	序  号
	专 业 代 码
	专    业    名    称

	1
	600101
	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

	2
	590202
	应用电子技术

	3
	5802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10.申请增设目录外专业的论证报告

	注：应包括拟设专业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人才需求分析、国内外相关或相近专业比较分析；专业培养目标、业务范围（主要指知识、能力、素质结构）、专业办学条件及其它需要说明的问题和情况



	（论证人员签名，并标明单位、专业领域、行政和专业职务）

年  月  日




11. 临床医学、公安、司法类等国管专业相关部门意见

	（应出具省级卫生部门、公安部门、司法部门对增设专业意见的公函并加盖公章）




